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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土地參與都更注意事項
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黃于珊科長

114年10月29日

114年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X都市更新系列講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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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北市府財政局

 接管本府各機關評估無公務使用需
求之市有非公用不動產。

 主導大面積市有土地都市更新累計
15案；參與民間都市更新案累計
259案。

資料截止日11409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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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導條件

參與模式

公務需求

選配

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

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

市有資產供需整合機制、臺北市公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
分回納作社會住宅評估原則（北市府都市發展局）

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申請分配更新後
房地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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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udcHw4FiSAuwx2m8hEaz06UCQD3PuQIz/view?usp=drive_link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XraQPTowWTpfwvL2pi51LkhzJ0OpNT4k/view?usp=drive_link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XraQPTowWTpfwvL2pi51LkhzJ0OpNT4k/view?usp=drive_link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jMoIoRNE8IGaLI1LrUeokmLlqKCf3Sut/view?usp=drive_link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jMoIoRNE8IGaLI1LrUeokmLlqKCf3Sut/view?usp=drive_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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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主導條件

市有土地面積超過5 0 0平方公尺且占總面積5 0％以上

＃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第3點第1項第
1款

市有土地面積超過500平方公尺但占總面積未達50％，
經單元內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，公私有土地
面積合計占總面積超過75％

＃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第3點第1項第2款

實務作業也有個案例外，主導與否 
皆須專案報府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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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方式 
權利變換

面積及比例計算不含7類公共設施用地(抵充)

＃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第3點第2項
道路、溝渠、兒童遊樂場、鄰里公園、 
廣場、綠地、停車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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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進行中的主導案  

審議

安欣芳和公辦都更
施工

中山區長春段

中山民安公辦都更

規劃

招商

中正區南海段                   
萬華區福星段                  
文山區木柵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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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心文祥公辦都更中山區正義段

公開評選實施者

同意臺北市住宅及
都市更新中心

擔任實施者

＃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、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第4點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101.10.23正式對外服務
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1.5.12正式揭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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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階段主導案示意圖

萬華區福星段主
導案消防分隊、

社會住宅
中正區南海段主
導案社會住宅

文山區木柵段主
導案（甲區段）

社會住宅

文山區木柵段主
導案（乙區段）

社會住宅
預計1 1 5年Q 3完工 預計1 1 7年Q 1完工 預計1 1 5年Q 4完工 預計1 1 7年Q 3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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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土地/建物是否參與都更

除另有合理利用計畫或評估主導需要外，應一律參與

 都更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案件時，範

圍內若有公有土地，應先徵詢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是否

有合理利用計畫及參與更新意願；若自劃案件範圍內

公有土地面積占比≧50％或面積合計≧500㎡，應一併

徵詢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主導意願。公有土地管理機關

應於1個月內回復，必要時得請求展延1次，期限以1個

月為限。逾期未回復或未提出展延，視同無意見。

 若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表示有合理利用計畫、不同意參

與更新或有評估主導辦理都市更新需要，市府得駁回

自劃案件。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應於6個月內完成評估並

回復評估結果。必要時得請求展延1次，期限以6個月

為限。逾期未回復或未提出展延，視同無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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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經劃定為更新地區 經劃定為更新地區

 都更主管機關受理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件時，範

圍內若有公有土地，應先徵詢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是否有合理

利用計畫及參與更新意願；若範圍內公有土地面積占比≧50

％或面積合計≧500㎡，應一併徵詢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主導

意願。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應於1個月內回復，必要時得請求

展延1次，期限以1個月為限。逾期未回復或未提出展延，

視同無意見。

 若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表示有合理利用計畫或評估有主導辦理

都市更新需要，應於3個月內提出公有房地具體合理利用計

畫及預定期程。必要時得請求展延1次，期限以3個月為限。

 申請人於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提出具體合理利用計畫及預定期

程前，應與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先行溝通協調，協調不成時，

都更主管機關應將申請案件併同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提出之具

體合理利用計畫及預定期程，提送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

理審議會審議。
＃臺北市都市更新範圍內公有土地處理原則（北市府都市發展局）

公有土地及建築物，除另有合理利
用計畫，確無法併同實施都市更新
事業者外，於舉辦都市更新事業時，
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，並依都市更
新事業計畫處理之，不受土地法第
25條… 之限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＃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
市有不動產若有合理利用計畫得要
求都更主管機關不劃入實施更新單
元範圍者外，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相
關規定，參與推動都市更新，並依
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之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＃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
處理原則第2點

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114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

市有土地劃入更新範圍

基於市有土地有效利用角度

 同地號市有土地以完整劃入為原則，避免分割

致市有土地零碎化或成為畸零地

 同街廓無其他合理利用計畫且毗鄰更新範圍之

市有土地，請實施者評估納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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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範圍 市有土地

示意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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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基地內市有土地參與及處理方式

市有土地應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

 市有土地面積>500㎡

 民辦都更案實施方式為協議合建，但市有土地

依規定辦理出售未成

 民辦都更案實施方式為部分協議、部分權利變

換

100%協議合建之市有土地處理

 市有土地面積≦150㎡                →讓售實施者

 申請讓售時點：實施者應於事業計畫核定後3個月

內，發函向土地管理機關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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＃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第8點第3項、第4項

原則

 比照國有財產計價方式【即市價查估】

 北市府財政局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審議

 報請市府核定

 150㎡<市有土地面積≦500㎡ →先標售，標售一次

不成，再讓售實施者

＃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第8點、第9點、
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82條

出售價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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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需求

社福設施

社會住宅（幸福住宅）

辦公廳舍

區民活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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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白皮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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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需整合

臺北市市有資產供需整合審查原則

市有建物需求調配
(現有、都更分回)

民間投資興建或設
定地上權開發案件

民間捐建公益設施
項目

都計變更案或都審
案受理民間捐贈土
地或代金案件

市有大面積土地都
市計畫使用分區變

更案件 調配
活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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＃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第12點第1項、第2項

需求單位

財政局

實施者

需求計畫書

供需整合會議

配合規劃納入
事權計畫

報府核定
公用需求優先

專案報府核定公用需
求面積，經實施者納
入規劃後，倘面積增
加>200㎡或>10％，
且需求機關仍有公用
需求者，應重新辦理
報府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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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選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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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申請分配房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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＃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申請分配更新後房地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

利於維管市有土地總面積
≧2000㎡

除有報府核定之
公用需求

差額價金預算   
籌編困難

不超過應分
配權利價值

優先申請分
配住宅單元

集中
獨棟或具獨

立出入口

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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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申請分配權利金

可分配
戶數
≦2

可分配
樓地板
面積
≦500
㎡

報府    
核定

減少後續維管成本 戶數非絕對因素 先函詢實施者及領取時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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＃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第7點(109年10月7日修正發布)

通案：產權登記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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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利用都更分回房屋

23戶
公務使用

無須覓地

免編列預算興建

257戶
社會住宅（幸福住宅）

配合社宅政策

挹注住宅基金

預計未來還有約2200戶

426戶
標（出）租

每年約2億元租金收入 

持續增益市庫

82戶
出售

創造財政收入

支應市政建設

財政局列管已完工案件市有權值分回 資料截止日/ 11409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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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都更基地遇上市有土地/建物

#6建築物結構安全條
件
 市有建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

未達最低等級

 早期部分市有建物有登記謄本但
無使用執照，須辦理合法建築物
簡化認定/北市府都市發展局
112.2.1北市都授新字第
1126005276號函

更新後市有分回有無公務需求

 提供初步建築規劃及量體資料，事先函詢土地

管理機關

 為利實施者於規劃階段得先行評估公有土地參

與更新分回房地是否應轉作社會住宅(幸福住

宅)，北市府都市發展局公告評估原則/114年7

月15日北市都企字第1143050630號公告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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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是市地占比大
或有現駐機關實施者自辦公聽會簡報

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114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

感謝您
黃于珊

02-27256296

sandyhuang@gov.taipei

https://dof.gov.taipe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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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dof.gov.taipe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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